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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廖庆轩先生的任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

七次会议，选举廖庆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待其取得监管机构核准的任职资格

后正式任职。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向公司下发了《关于核准廖庆轩

证券公司董事长类人员任职资格的批复》（渝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１

号），核准廖庆轩证券公司董

事长任职资格。

鉴于此，廖庆轩先生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正式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任期至第七届董事

会终止履职之日止。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六日

廖庆轩先生简历：

现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廖庆轩

先生曾在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分行、华夏证券重庆公司、重庆市证券

管理办公室筹备组、重庆市商业银行、重庆市国资委、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工作，先后任重庆市商业银行行长，重庆市国资委副主任（正厅局长

级），重庆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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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现场召开时间

:2016

年

7

月

15

日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7

月

14

日至

2016

年

7

月

15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5

日上午

9:30

至

11:

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4

日

15:00

至

2016

年

7

月

15

日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会议室

4

、召开方式

: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5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

:

董事长肖志辉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情况如下

: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６０

，

８９８

，

４００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１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６

，

９２５

，

８５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６．７３４７％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２

，

８５５

，

０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９８９５％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１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４

，

０７０

，

８５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８．７４５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

1.00

《公司全资子公司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3.16

亿采购需求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２６

，

９２５

，

８５７

同意（股） 比例

％

反对（股） 比例

％

弃权（股） 比例

％

现场投票结果

１２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结果

１４

，

０２２

，

４５７ ９９．６５６０％ ４８

，

４００ ０．３４４０％ ０ ０．００００％

累计投票结果

２６

，

８７７

，

４５７ ９９．８２０２％ ４８

，

４００ ０．１７９８％ ０ ０．００００％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股）

１４

，

０７０

，

８５７

同意（股） 比例

％

反对（股） 比例

％

弃权（股） 比例

％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１４

，

０２２

，

４５７ ９９．６５６０％ ４８

，

４００ ０．３４４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是否通过 是

议案

2.00

《关于申请公司

2016

年下半年融资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２６

，

９２５

，

８５７

同意（股） 比例

％

反对（股） 比例

％

弃权（股） 比例

％

现场投票结果

１２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结果

１４

，

０２２

，

４５７ ９９．６５６０％ ４８

，

４００ ０．３４４０％ ０ ０．００００％

累计投票结果

２６

，

８７７

，

４５７ ９９．８２０２％ ４８

，

４００ ０．１７９８％ ０ ０．００００％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股）

１４

，

０７０

，

８５７

同意（股） 比例

％

反对（股） 比例

％

弃权（股） 比例

％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１４

，

０２２

，

４５７ ９９．６５６０％ ４８

，

４００ ０．３４４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是否通过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马慧琴、刘冬燕

3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章程》的规定

,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法律意见书

;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七月十六日

关于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

华城

2016

字第

0701

号

致

: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本所”

)

接受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贵公司”

)

的委托

,

指派律师

(

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

出席了贵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下午

14:30

在

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9

号国投财富广场

3

号楼

5

层之公司会议室召开的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发布

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称“《规则》”

)

等规范性文件

,

以及《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章程》”

)

的规定

,

并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事项进行验证并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本所律师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与数据的真实

性与准确性发表意见。

贵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

,

其所提供的文件以及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的、真实的和

有效的

,

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

,

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的事实和文件

均已向本所披露

,

而无任何隐瞒、疏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

,

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本所同意

,

贵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

,

随其他需公告

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

,

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进行了查阅

,

对本次股东大会

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职精神

,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一

)

本次会议的召集

贵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召集本次会议

,

召集人资格符合《章程》的规定。董

事会已将该次董事会决议及董事会通知召集本次会议的公告

(

以下简称“会议公告”

)

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等媒体上进行公告。 会议公告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

开时间、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参加会议的方式、会议出席对象、

会议审议事项、参加会议的登记办法及其他相关事项等内容

,

且已经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对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

二

)

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

,

现场会议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下午

14:30

在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9

号国投财富广场

3

号楼

5

层之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

议由贵公司董事长肖志辉先生主持。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于会议公告规定的时间内参加投

票。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召开方式、表决方式及其他事项均与会议公告披露的一

致。

经查验贵公司有关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

,

本所律师认为

,

贵公司在法

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式等相关内容

,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章程》

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

一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根据贵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资料

,

参加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表决的股东

(

或代理人

)

共

1

名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12,855,000

股。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

在会议公告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

内参加投票的股东共

16

名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14,070,857

股。

参与投票的股东共代表的股份数额合计

26,925,857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

160,898,400

股的

16.7347%

。

(

二

)

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

经本所律师查验

,

除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出席本次会议外

,

列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的人

员包括贵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

经查验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

,

本所律师

认为

,

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

可以参加本次

会议

,

并行使表决权。

三、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查验

,

贵公司本次会议就会议公告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以记

名投票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

,

并按照法律、法规及《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本次会议网络

投票结束后

,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

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当

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公司全资子公司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3.16

亿采购需求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票

26,877,457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2%,

反对票

48,4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8%,

弃权票

0

股。根据表决结果

,

该提案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

2

、《关于申请公司

2016

年下半年融资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票

26,877,457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2%,

反对票

48,4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8%,

弃权票

0

股。根据表决结果

,

该提案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经本所律师查验

,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事项与会议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

,

不存在对其他未

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

,

未发生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修改

的情形。本次会议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章程》的规定。本所

律师认为

,

贵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章程》的规定

,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

,

无副本。

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张宇锋

见证律师:

2016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99� � � �证券简称:东晶电子 公告编号:2016073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召开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公司取消原定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取消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

、原定召开的股东大会情况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及《关于召开

2016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并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 《关于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2016071)

。

2

、取消的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3

、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

:2016

年

7

月

28

日

4

、取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7

月

21

日

二、本次取消股东大会原拟定审议议案

1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

三、取消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原因和后续工作安排

目前

,

公司处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期间

,

考虑到近期证券市场环境、政策等客

观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预计今年年内无法完成原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

结合公司实际经

营状况

,

为了更好的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

,

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

,

决定将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调整为重大资产出售

,

公司拟对部分资产进行处置

,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鉴于此

,

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提议召开的

2016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不晚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披露此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公司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取消将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

并感

谢广大投资者给予公司的支持与理解。

特此公告。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23� � �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16-040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开始。

（

２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下同）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秀林先生

５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合计

６１３

人， 代表股份数

９４

，

７１７

，

４９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８７４

，

６２８

，

６９０

股（以公司的总股本

８９４

，

４３８

，

４３３

股扣除

公司已回购股份

１９

，

８０９

，

７４３

股）的

１０．８３％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５

人，代表股份数

４２

，

５０２

，

７３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８６％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６０８

人，代表股份数

５２

，

２１４

，

７５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９７％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关于《

＜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股东：李秀林先生、朱雁先生、郭淑芹女士、陈永丰先生、李利平先生、许东林先生、

王振宇先生、杨凯先生、张淑媛女士、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７７

，

５２８

，

４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１．８５％

；

反对

９

，

８３６

，

４９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３９％

；

弃权

７

，

３５２

，

４４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７６％

。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７

，

５２８

，

４５０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８１．８５％

；

反对

９

，

８３６

，

４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３９％

；

弃权

７

，

３５２

，

４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７６％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２

、律师姓名：王秀宏、杨姗姗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

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0429� � 200429� � � �证券简称:粤高速A�粤高速B� � � �公告编号:2016-032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被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收到股东亚

东复星亚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东复星”）函告，获悉亚东复星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

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逐笔列示）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亚东复星 否

２０２

，

４２９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亚东复星办理解

除质押登记手续

之日止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９９９９３％

企业融资

合计

２０２

，

４２９

，

０００

股

２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亚东复星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份

２０２

，

４２９

，

１４９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９．６８％

，

其中质押股份

２０２

，

４２９

，

０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９．６８％

，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３％

。

二、备查文件

１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２

、《关于持有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的函告》 。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16日

股票简称:北方国际 股票代码:000065� � � �公告编号:2016-060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在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的通知

: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北方国际”

)

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

知》

,

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6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5

日

14:0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5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4

日

15:00

至

2016

年

7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会议室

(

北京石景山区政达路

6

号北方国际大厦

19

层

)

。

4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表决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共

3

名

,

共计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

165,245,22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2268%

。根据网络表决结果显示

,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的公司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共计

16

名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9,689,882

股

,

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7.1764%

。

综上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

包括网络投票方式

)

共计

19

名

,

共

计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84,935,107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7.4031%

。其中持股

5%

以下

(

不

含持股

5%)

的中小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

不含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以下简称“中小股

东”

)17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0,012,482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2939%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

,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董事

会秘书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李建民主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关于审议《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

的议案

同意票

184,935,10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

:

通过。

(

二

)

关于逐项审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

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

交易对方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

以下简称“北方公司”

)

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2)

标的资产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3)

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4)

支付方式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5)

现金支付期限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6)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7)

发行方式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8)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9)

发行价格

同意票

37,280,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6,

00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06,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6,0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

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0%

。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10)

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11)

发行数量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12)

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安排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13)

标的资产的过户及违约责任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14)

限售期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15)

上市地点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16)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17)

决议有效期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2

、配套融资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2)

发行方式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4)

配套融资金额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5)

发行股份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同意票

37,280,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6,

0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06,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6,0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

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0%

。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6)

配套融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7)

发行数量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8)

限售期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9)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10)

上市地点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11)

滚存利润安排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12)

决议有效期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

三

)

关于审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

四

)

关于审议《

<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

五

)

关于审议《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及补充协议、

<

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六

)

关于审议《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

七

)

关于审议《本次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

规定》的议案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八

)

关于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阅报告、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

九

)

关于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议案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

十

)

关于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票

37,286,52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0,012,4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

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方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吴冠雄、池晓梅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的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166� � �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公告编号:临2016-36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7

月

15

日

,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

(

证监许可

[2016]1045

号

),

批复内容如下

: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07,074,800

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

,

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

应及时报告中国证

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根据上述核准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

发行人

: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

李丹

邮 箱

:lidan1@swhysc.com

联系电话

:010-88085057

传 真

:010-88085059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B57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6年 7 月 16 日 星期六


